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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内蒙古

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5﹞3031 号）批复，同意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内蒙华电”、“发行人”或“公司”）向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海通”），本次发行的联席

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和长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国泰海通、招商证券及长城证券合称“联席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称“《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

相关决议，对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

本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二）股票类型和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6 年 1 月 21 日），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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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本次发

行的发行底价为 3.70 元/股。 

发行人律师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程序和原则，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为 4.94 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33.51%，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四）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报送

的《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以下简

称“《发行方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65,000.00 万元，拟向

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716,216,216 股，即以拟募集资金金额上限

265,000.00 万元除以发行底价（向下取整精确至 1 股）对应的股数、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的孰低值。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536,437,246 股，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2,649,999,995.24 元，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

的有关规定，满足《关于同意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031 号）的相关要求，未超

过《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716,216,216 股（含本数），且发

行股数超过《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五）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4 名投资者，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的要求以及向交易所报备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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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60,728,744 299,999,995.36 6 

2 湖北文旅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242,914 99,999,995.16 6 

3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02,429,149 999,999,996.06 6 

4 山东高速（深圳）投资有限公司 253,036,439 1,250,000,008.66 6 

合计 536,437,246 2,649,999,995.24 - 

（六）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49,999,995.24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人民币 5,711,337.46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44,288,657.78

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募集资金总额上限 265,000.00 万元。 

（七）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基于认购本次发行所取得的公司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

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法律法规对限售期

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执行。若前述限售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不相

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八）上市地点 

限售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议、批准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25 年 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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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5 年 7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调整议案，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3、2025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一系列议案。 

4、2025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

本次发行相关的调整议案，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1、2025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公告收到上交所重组委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25 年第 22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对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

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内蒙古蒙电

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5﹞3031 号）。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发出认购邀请文件的情况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共向 403 家机构和个人送达认购

邀请文件。 

2026 年 1 月 20 日，联席主承销商向上交所报送《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及《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认购邀请名单》（以下简称“《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

名单》”），共计 399 名特定投资者，包括截至 2026 年 1 月 9 日收市后发行人

前 20 名股东 20 家（已剔除关联方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未剔除重复机构）；

基金公司 24 家；证券公司 19 家；保险机构 22 家；其他机构 292 家；个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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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2 位。 

自《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备至上交所至申购报

价开始前，联席主承销商收到共计 4 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审慎核查将其加入到发送《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并向后续表达了认购意

向的投资者补发了《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上述过程均经过北京市嘉源律师事

务所见证。新增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如下。 

序号 类型 投资者名称 

1 个人 黄炳辉 

2 个人 陈夏鑫 

3 个人 汤燕燕 

4 其他 国新新格局（北京）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本次《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亦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及向上交所报送的

发行方案文件的相关要求。 

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

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

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二）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23 日 9:00-12:00，发行人律师进行了全程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内，联席主承销

商共收到 44 家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相关文件。 

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确认，44 家认购对象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申购报价单》（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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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申购报价单》”）及其完整的附件，并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除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备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外）。 

上述投资者的具体有效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 购 价

格 ( 元 /

股) 

申购总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证

金 

是否有

效报价 

1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5.31 30,000.00 

是 是 4.16 60,000.00 

3.93 100,000.00 

2 
湖北文旅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 
5.23 10,000.00 是 是 

3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5.07 100,000.00 
是 是 

4.79 100,000.00 

4 
山东高速（深圳）投资有

限公司 
4.94 157,000.00 是 是 

5 
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4.85 40,000.00 

是 是 4.16 60,000.00 

3.70 80,000.00 

6 
青岛延光智汇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81 8,000.00 是 是 

7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4.78 60,000.00 是 是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6 12,250.00 

不适用 是 4.70 19,450.00 

4.56 32,748.00 

9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

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4.75 50,000.00 是 是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5 15,500.00 

不适用 是 4.65 22,000.00 

4.52 33,735.00 



 

7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 购 价

格 ( 元 /

股) 

申购总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证

金 

是否有

效报价 

11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4.75 150,000.00 是 是 

12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4.75 30,000.00 
是 是 

4.52 50,000.00 

13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4.75 160,000.00 

是 是 4.66 180,000.00 

4.56 200,000.00 

14 
黑龙江辰能资本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 

4.71 8,000.00 
是 是 

4.16 10,000.00 

15 
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 
4.70 8,000.00 是 是 

1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7 40,000.00 

不适用 是 
4.52 43,362.88 

17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4.65 10,000.00 

是 是 4.62 12,600.00 

4.37 18,728.00 

18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4.63 26,000.00 

是 是 4.42 32,000.00 

4.31 40,000.00 

19 
福建省闽西鑫控集团有限

公司 
4.62 8,000.00 是 是 

20 

财信中金（湖南）私募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

省制造业转型升级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62 15,000.00 是 是 

21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0 10,500.00 是 是 

22 北京鞍钢投资有限公司 4.56 8,000.00 是 是 

23 厦门国贸投资有限公司 4.51 8,00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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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 购 价

格 ( 元 /

股) 

申购总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证

金 

是否有

效报价 

24 
西安大明宫建材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4.51 8,000.00 是 是 

25 
丽水市富处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49 8,000.00 

是 是 4.39 8,000.00 

4.16 8,000.00 

26 
中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4.49 8,000.00 是 是 

27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4.47 13,750.00 
是 是 

4.41 27,500.00 

28 王梓旭 

4.46 8,000.00 

是 是 4.36 9,000.00 

4.26 10,000.00 

29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0 8,000.00 

是 是 4.23 16,000.00 

4.14 24,300.00 

30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4.38 8,000.00 是 是 

31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

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37 9,800.00 

是 是 4.33 9,900.00 

4.28 10,000.00 

32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产品 
4.37 18,000.00 是 是 

3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32 8,000.00 

是 是 
4.09 9,500.00 

34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4.28 8,000.00 不适用 是 

35 UBS AG 4.28 12,600.00 不适用 是 

36 黄炳辉 

4.27 8,000.00 

是 是 4.03 8,000.00 

3.70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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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 购 价

格 ( 元 /

股) 

申购总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证

金 

是否有

效报价 

37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

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22L-CT001

沪 

4.26 70,000.00 是 是 

38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睿亿投资定

增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4.25 8,000.00 是 是 

39 
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4.17 30,000.00 是 是 

40 陈夏鑫 4.16 8,000.00 是 是 

41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瑞华精选 10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4.13 8,000.00 是 是 

42 
安徽省皖能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4.10 8,000.00 

是 是 3.90 10,000.00 

3.70 15,000.00 

43 
国新新格局（北京）私募

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 8,000.00 是 是 

44 汤燕燕 3.76 8,500.00 是 是 

注：经核查，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第三档价格参与申购的产品“诺德基金浦江 92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的出资方为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方，因此将上述产品的对应申购认定为无效申购并予以剔除，不影响诺德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他产品申购的有效性。本表中“申购总金额（万元）”为剔除以上无效申购后的数据。 

（三）本次发行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文件》中规定的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4.94 元/股，最终发行规模为 536,437,246 股，募集资金

总额 2,649,999,995.24 元，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

足的《关于同意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031 号）的相关要求，未超过《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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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716,216,216 股（含本数），且发行股数超过《发

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总额 265,000.00

万元（含 265,000.00 万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4 家，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未有不

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 

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60,728,744 299,999,995.36 6 

2 湖北文旅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242,914 99,999,995.16 6 

3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02,429,149 999,999,996.06 6 

4 山东高速（深圳）投资有限公司 253,036,439 1,250,000,008.66 6 

合计 536,437,246 2,649,999,995.24 - 

（四）发行对象备案事项核查 

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

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湖北文旅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建信金融资产投

资有限公司、山东高速（深圳）投资有限公司均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

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也不属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

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综上，经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全部获配对象均按照《认

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供文件，其中不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的获配产品，亦无涉及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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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完成的

登记备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五）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相关制度要求，联席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按照《认购邀请文件》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

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法人或

机构专业投资者（B 类）、自然人专业投资者（C 类）、认定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

者（D 类）及认定自然人专业投资者（E 类）等 5 个类别。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

承受能力等级划分为 C1（保守型）、C2（谨慎性）、C3（稳健型）、C4（积极型）、

C5（激进型）等五种级别。 

本次内蒙华电向特定对象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4（中高风险）级。专业投

资者和普通投资者中 C4（积极型）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 

本次内蒙华电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联席主承销

商的核查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湖北文旅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4（积极型） 是 

3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山东高速（深圳）投资有限

公司 
普通投资者- C5（激进型） 是 

经核查，上述 4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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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关制度要求。 

（六）发行对象的关联关系核查 

经核查，本次发行获配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

的关联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

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

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获配对象均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向其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且未直接或通过利

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七）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

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

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对于本次发行

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八）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6 年 1 月 26 日向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发出了

《缴款通知书》，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为 2,649,999,995.24 元，发行股数为

人民币普通股 536,437,246 股。 

截至 2026 年 1 月 29 日 12:00 时，本次发行获配投资者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

入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证天通（2026）验字 21100002 号）。根据该报告，

截至 2026 年 1 月 29 日 12:00 时止，联席主承销商收到获配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

金共计人民币 2,649,999,995.24 元。 

2026 年 1 月 29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的余额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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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本

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出具《验资报告》

（中证天通（2026）验字 21100003 号）。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6 年 1 月 29 日，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36,437,246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4.94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49,999,995.24 元，扣

除用于本次发行的相关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5,711,337.46 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2,644,288,657.78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536,437,246.00 元，新增

资本公积 2,107,851,411.78 元。 

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等程序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符合发行人关于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的规定，以及《注册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法规规定。 

（九）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的要求，联席主承

销商及发行人律师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 

本次发行的 4 家认购对象均承诺，本次认购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

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联席主承销商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

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

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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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2025年12月12日，公司公告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关于内

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审核通过的意见。 

2025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内蒙古蒙电华能热

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3031号）。 

联席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他法律和法规的

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包括认购邀请书

发送对象的范围和发送过程、发送缴款通知、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

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

规定，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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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

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

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形。 

本次发行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

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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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联席主承销商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朱 健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 靓 

  
张 维 

 

 

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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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联席主承销商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霍 达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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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联席主承销商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王  军  
  

 

 

 

 

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